
股票代码：600674 股票简称：川投能源 公告编号：2024-073号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十一届三十三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十一届三十三次监事会会议通知于 2024年 11月 12日以送

达、传真和电话通知方式发出，会议于2024年11月15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加投票的监事

5名，实际参加投票的监事5名。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报告：

（一）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投资参与中核汇能有限公司二次

增资引战项目决策关联交易审核意见的提案报告》；

监事会认为：

本次涉及关联交易的增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有利于参股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进

行，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

（二）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田湾河公司开展“9·5”地震灾后

重建草科营地新营区建设工程项目审核意见的提案报告》；

监事会认为：

本次工程项目建设有助于确保田湾河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稳定员工队伍，保障安全需

要，符合其可持续发展的长远规划。

（三）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修订〈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投资管理办法〉审核意见的提案报告》；

监事会认为：

本次制度的修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有利于规范投资行为、防范投

资风险，加强公司内部控制，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四）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调整天健会计师事务所2024年度

内控审计和年报审计收费审核意见的提案报告》；

监事会认为：

本次调整天健会计师事务所2024年度内控审计和年报审计收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不损害广大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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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十一届三十三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十一届三十三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2024年 11月 12日以送

达、传真和电话通知方式发出，会议于2024年11月15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投票的

董事11名，实际参加投票的董事11名。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报告：

（一）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参与中核汇能有限公司二次

增资引战项目决策关联交易的提案报告》；

1.会议同意中核汇能二次增资引战方案并放弃我方对本次增资中其未参与认购的新增

注册资本的优先认购权；

2.会议同意参与中核汇能二次增资引战项目，并同意参与金额为不超过 50,534.2949万

元；

3.会议同意签订《增资扩股协议》，按协议约定支付增资款，并办理后续事宜。

本提案会前已经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并取得了明确同意意见。

详见与本决议公告同时披露的《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

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4）。

（二）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田湾河公司开展“9·5”地震灾后重

建草科营地新营区建设工程项目的提案报告》；

会议同意:
1.田湾河公司在雅安市石棉县草科乡旧营区东侧地块投资建设草科营地新营区工程项

目。本项目须按照总建筑面积不超过19986.24平方米、总投资不超过1.5902亿元（初步设计

投资概算）。建设总工期约30个月，资金来源全部为田湾河公司自筹。

2.田湾河公司按工程建设程序实施本项目，进一步优化工程建设方案，降低工程建设成

本，严控项目投资总额不超过概算。

（三）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管理办法〉的提案报告》；

会议同意修订《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管理办法》。

（四）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天健会计师事务所2024年度

内控审计和年报审计收费的提案报告》；

由于2024年审计范围有新增情况，根据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变更会计师

事务所及授权董事会确定审计费用的提案报告》决议及授权，会议同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2024年度内控审计和年报审计费用增加17万元。

特此公告。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6日

股票代码：600674 股票简称：川投能源 公告编号：2024-074号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简要内容：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投能源”、“公司”）拟按持股

比例向中核汇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核汇能”）增资50,534.2949万元。中核汇能为中国核

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核电”）的控股子公司。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履行的审批程序：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独立董事专

门会议以及十一届三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本事项无关联董事，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 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相同交易类别下标的相关的应

纳入累计计算范围的关联交易，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

● 相关风险提示：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和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为推进项目建设，保障项目建设资金要求，公司拟按持股比例向中核汇能增资 50,
534.2949万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中核汇能系公司的关联法

人，本次增资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本次交易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交易已于2024年11月14日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于2024年11月15日经

第十一届三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过去12个月关联交易情况

过去12个月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相同交易类别下标的相关的应纳入

累计计算范围的关联交易，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

二、关联人介绍

（一）关联人关系介绍

公司财务总监刘好为中核汇能董事。根据《股票上市规则》规定，中核汇能为公司关联企

业，故本次增资构成关联交易。

（二）增资标的及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中核汇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7831303Q
3.注册资本：221,205.7143万元

4.成立日期：2011年11月14日

5.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6号二区6号楼8层01室

6.法定代表人：张焰

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地热资源开采。（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储能技术服务；风力发电技术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以自有资金从事

投资活动；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财务情况：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中核汇能资产总额为 1,360.29亿元，所有者权益为 297.58亿元；

2023年度营业收入为99.35亿元；净利润为29.41亿元。截至2024年9月30日（未经审计），中

核汇能资产总额为1,761.20亿元，所有者权益为471.73亿元；2024年1-9月营业收入为95.38
亿元；净利润为26.95亿元。

9.主要股东：中国核电持股70%。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增资标的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70%
营业范围：发电、输电、供电业务；通用设备修理；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输配电及

控制设备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清洁能源项目

投资、开发；输配电项目投资、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注册资本：1886987.759万元

成立时间：2008年1月21日

注册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玲珑路9号院东区10号楼

财务情况：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中国核电资产总额为 5392.67亿元，所有者权益为

1627.98亿元；2023年度营业收入为 749.57亿元；净利润为 194.11亿元。截至 2024年 9月 30
日，中国核电资产总额为6092.92亿元，所有者权益为1872.03亿元；2024年1-9月营业收入为

569.86亿元；净利润为163.13亿元。

（二）其他股东优先受让权情况

因两名其他股东放弃参与本次增资，一名其他股东按现有比例的50%参与本次增资，基

于本次增资中中核集团内部战略投资者的加入及其他商业考量，经协商一致，原股东在增资

扩股协议中均约定同意放弃对其余新增注册资本的优先认购权，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相关法律规定，不损害公司合法权益。

四、增资方案

本次增资以非公开协议方式，增资引战对象为原股东及中核集团内部战略投资者。本次

增资引战工作融资789,598.3576万元，其中65,275.4103万元计入注册资本、724,322.9473万元

计入资本公积。中核集团、中国核电及中核资本合计增资人民币600,000万元，增资后合计股

权比例由70%调增为71.3644%；川投能源增资人民币50,534.2949万元，增资后保持原股权比

例6.4%，董事会仍保留一名席位。

本次增资各方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计

股东名称

中核集团

中国核电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中核资本

浙能电力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融合基金

珠海德擎

光核汇合

本次增资金额
（亿元）

10.0000
30.0000
6.4842
5.0534
20.0000
3.7901
3.1584

-
-

0.4738
78.9598

增资前
持股比例

-
70.0000%
8.2120%
6.4000%

-
4.8000%
4.0000%
4.0000%
1.3880%
1.2000%

100.0000%

增资后
持股比例

2.8857%
62.7074%
8.2120%
6.4000%
5.7713%
4.8000%
4.0000%
3.0886%
1.0717%
1.0633%

100.0000%
五、交易标的的评估、定价情况

本次增资以评估结果为依据确定交易价格，本次增资评估值为267.58亿元（已剔除50亿

元永续债），扣除永续债后的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为122.86亿元，增值率为117.78%。

评估方法：采用收益法和市场法进行评估，根据新能源产业特点及行业惯例，最终选取收

益法的结果。

评估基准日：2023年11月30日

评估机构名称：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六、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合同主体：中国核电、国寿资产、川投能源、浙能电力、中信证券投资、军民融合产投基金、

珠海德擎混改三号、光核汇合、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核工业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

司、中核汇能。

支付期限：收到缴款通知书后20个工作日内向中核汇能一次性缴付首期增资款，即各增

资方应缴纳的全部增资价款的50%；全部增资价款的剩余50%，由各增资方于2025年12月31
日之前全部足额缴纳。

过渡期安排：目标公司过渡期内产生的损益由本次增资后的甲方和乙方按认缴出资比例

共同享有或承担。

交付或过户时间安排：自首期增资款到账之日起90个工作日内，各方协助中核汇能完成

与本次增资相关的注册资本变更、股东变更、公司章程变更的工商变更登记程序。

合同的生效条件：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执行事务合伙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

盖公章后生效。

七、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中核汇能作为中核集团、中国核电非核清洁能源产业开发、建设、运营的专业化平台，主

要从事风力发电与光伏发电等新能源发电相关业务，具备较强的行业竞争优势和突出的盈利

能力。增资中核汇能有利于中核汇能保持高质量发展，对于保障项目建设资金需要、降低项

目建设成本、服务股东方长远利益均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和资产保值增

值能力。

八、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十一届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该交易；

公司十一届三十三次董事会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参与中核

汇能有限公司二次增资引战项目决策关联交易的提案报告》。

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如下：本次增资的关联交易有利于参股公司的经营发展，定价公允、合

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一致同意本议案，并同意将上

述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特此公告。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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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28 证券简称：西安银行 公告编号：2024-042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非执行董事杜岩岫先生因工作调整，于2024
年11月15日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辞职报告，申请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以及董事会战

略及消保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和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委员职务。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杜

岩岫先生的辞职自其辞职报告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杜岩岫先生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职

务。杜岩岫先生已确认与公司董事会无不同意见，亦无任何与辞职有关的事项需要通知公

司股东及债权人。

公司董事会对杜岩岫先生在任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688057 证券简称：金达莱 公告编号：2024-039

江西金达莱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江西金达莱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廖佩玉女

士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廖佩玉女士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董事、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不再

担任公司任何职务，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廖佩玉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廖佩玉女士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

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对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和日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及董事会对廖佩玉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江西金达莱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16日

证券代码：000875 证券简称：吉电股份 公告编号：2024-093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主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
情况报告书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承销总结相关文件

已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通过，公司将依据相关规定尽快办理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登记托

管事宜。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主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及相关文件已于同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244 证券简称：滨江集团 公告编号：2024-064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竞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4年11月15日，公司竞得下述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序号

1
地块编号

杭政储出[2024]121号

规划用途

住宅

建 设 用 地 面 积(㎡)
15494

容积率

2.2
土地总价(万

元)
137981

土地权益

100%
公司在上述项目中所占权益比例可能发生变化，上述比例仅供投资者作阶段性参考。

特此公告。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239 证券简称：云南城投 公告编号：临2024-080号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止本公告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无实质进展。

一、本次重组的基本情况

为优化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资产结构，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公司

及下属全资子公司天津银润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天津银润”）通过在云南产权交易所公开挂

牌转让的方式，出售公司持有苍南银泰置业有限公司（下称“苍南银泰”）70%的股权、杭州海

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杭州海威”）70%的股权、平阳银泰置业有限公司（下称“平阳银

泰”）70%的股权、杭州云泰购物中心有限公司（下称“杭州云泰”）70%的股权、宁波经济技术

开发区泰悦置业有限公司（下称“宁波泰悦”）19%的股权、宁波银泰置业有限公司（下称“宁波

银泰”）70%的股权、黑龙江银泰置地有限公司（下称“黑龙江银泰”）70%的股权、名尚银泰城

（淄博）商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淄博银泰”）70%的股权、哈尔滨银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下称“哈尔滨银旗”）70%的股权、台州银泰置业有限公司（下称“台州置业”）70%的股权、北

京房开创意港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北京房开”）90%的股权以及天津银润持有宁波泰悦51%
的股权（前述转让股权下称“标的资产”，前述资产出售下称“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前述被转让

股权公司下称“标的公司”）。经云南产权交易所组织交易及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确定北

京银泰置地商业有限公司为杭州海威70%股权的受让方；确定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康旅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康旅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云南城投康源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康源公

司”）为苍南银泰70%股权等10家标的资产的受让方。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本次重组的进展情况

2020年4月29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云南

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相关的议案，2020年5月6日，公司披露了《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

关联交易预案》及相关公告。

2020年5月18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出售暨关联交易预案的审核意见函》（上证公函【2020】0525号）（下称“《审核意见函》”）。

次日，公司披露了《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公司重

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预案的审核意见函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49号）。公司对《审

核意见函》高度重视，积极组织公司相关部门并会同中介机构就《审核意见函》所提的问题进

行逐项落实，2020年6月16日，公司披露了《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对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预案的审核意见函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60
号）。

公司分别于2020年11月25日和2020年12月14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2020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交易方

案调整构成重大调整的议案》《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议案》以及《关于〈云南城投置业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

议案，并于2020年11月27日和2020年12月15日分别进行了披露。

公司分别于2021年3月22日和2021年4月19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

九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云南城投置业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和《关于公

司本次交易拟对外签署〈产权交易合同〉的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并于

2021年3月23日和2021年4月20日分别进行了披露。

截至目前，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标的公司已全部完成股权交割工作。平阳银泰、杭州海威、

苍南银泰、杭州云泰、宁波泰悦、淄博银泰、黑龙江银泰、台州置业共8家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剩余宁波银泰、哈尔滨银旗、北京房开3家公司暂未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

将继续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后续实施工作。

三、其他提示

公司通过重大资产重组转让下属公司股权，重大资产重组程序合规、合法。公司已按《产

权交易合同》的约定，将宁波银泰、哈尔滨银旗、北京房开3家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了资产受让

方，前述3家标的公司的运营管理权也全部转移给了资产受让方，但因前述标的公司其他股

东等原因至今仍未完成工商变更手续。

鉴于此，公司在此声明，公司已将持有的宁波银泰、哈尔滨银旗、北京房开的股权管理权

转移给了资产受让方，公司不再是前述标的公司的控股股东。

本次重组的信息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以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有关信息均以

上述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6日

证券代码：600239 证券简称：云南城投 公告编号：临2024-081号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22年）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止本公告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无实质进展。

一、本次重组的基本情况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含全资下属公司天津银润投资有限公司）以

公开挂牌方式对外出售昆明城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的股权（下称“昆明城海”）、西安

东智房地产有限公司100%的股权（下称“西安东智”）、海南天联华投资有限公司75%的股权

（下称“海南天联华”）、海南天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75%的股权（下称“海南天利发展”）、昆明

云城尊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74%的股权（下称“云城尊龙”）、台州银泰商业有限公司70%的

股权（下称“台州商业”）、杭州西溪银盛置地有限公司70%的股权（下称“杭州西溪”）、杭州萧

山银城置业有限公司67%的股权（下称“杭州萧山”）、云南东方柏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51%的

股权（下称“东方柏丰”）、陕西西咸新区秦汉新城秦迎实业有限公司51%的股权（下称“陕西秦

汉新城”）、西安国际港务区海荣实业有限公司51%的股权（下称“西安海荣实业”）、西安海荣

青东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51%的股权（下称“西安海荣青东村”）、云尚发展（淄博）有限公司

51%的股权（下称“云尚发展”）、宁波奉化银泰置业有限公司 70%的股权（下称“宁波奉化”）

（前述转让股权下称“标的资产或标的公司”，前述资产出售下称“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经云

南产权交易所组织交易及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确定云南柏丰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为

东方柏丰51%股权的受让方，确定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康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康旅集

团”）下属全资子公司云南城投康源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康源公司”）为昆明城海100%的股权

等其他13家标的资产的受让方。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一一交易与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本次重组的进展情况

2022年4月21日，公司披露了《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暨关联交易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31号）。

2022年 6月 17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议案》《关于〈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出售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2022年6月18日，公

司披露了《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预案》及相关公告。

2022年 7月 1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预案的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2〕0667号）（下称“《问询函》”）。次日，公司

披露了《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的信

息披露的问询函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65号）。公司对《问询函》高度重视，积极组织公

司相关部门并会同中介机构就《问询函》所提的问题进行逐项落实，2022年7月16日，公司披

露了《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的信息披露的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68号）。

2022年 9月 30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三十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议案》《关于〈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出售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2022年10
月1日，公司披露了《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草案）》及相关公告。

2022年 10月 20日，公司收到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草案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2〕2590号）（下称“《问询函》”）。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

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与核查。2022年11月5日和2022年11月22日，公司分别披露了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草案的问询函〉的部分回复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133号）、《云南城投置业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草案的问询

函〉的补充回复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147号），对于《问询函》相关问题进行了回复，并根

据《问询函》对草案及其摘要等相关文件进行了相应的修改和补充披露。

2022年12月26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

产出售方案的议案》《关于〈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最终确定标的资产受让

方。

截至目前，公司已收回昆明城海等 11家标的公司的全部股权款和债权款，合计约 44.46
亿元，收回东方柏丰股权款2.5亿元、债权款4.2亿元，并与最终资产受让方完成股权交割；其

中，昆明城海、西安东智、云城尊龙、云尚发展、杭州萧山、东方柏丰、陕西秦汉新城、西安海荣

实业、西安海荣青东村、海南天联华共10家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剩余台州商业、海

南天利发展、杭州西溪、宁波奉化4家公司暂未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其中海南天利发展、

宁波奉化，未完成股权交割。公司将继续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后续实施工作。

三、其他提示

公司通过重大资产重组转让下属公司股权，重大资产重组程序合规、合法。公司已按《产

权交易合同》的约定，将台州商业、杭州西溪2家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了资产受让方，前述2家标

的公司的运营管理权也全部转移给了资产受让方，但因前述标的公司其他股东等原因至今仍

未完成工商变更手续。

鉴于此，公司在此声明，公司已将持有的台州商业、杭州西溪的股权管理权转移给了资产

受让方，公司不再是前述标的公司的控股股东。

本次重组的信息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以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有关信息均以

上述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6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11月15日下午14:30
2、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西路738号西溪乐谷创意产业园1幢E单元

会议室。

3、会议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5、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 11月 15日的交易时间，

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 11月 15

日上午9:15-15:00的任意时间。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俞锋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38人，代表股份556,400,04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9.186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人，代表股份 543,242,93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787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35 人，代表股份 13,157,11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996%。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35人，代表股份13,157,11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399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35人，代表股份 13,157,11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3996%。

除上述股东（或其代理人）外，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指派律师列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提交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4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555,514,78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09%；反对 714,
8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85%；弃权170,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2,271,8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2716%；反对714,8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333%；弃权17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51%。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张雪婷、叶敏华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

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

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网络投票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出具的《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

公司2024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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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1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静安区江场三路238号109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B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B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65
355
10

871,086,931
855,690,384
15,396,547

46.5000
45.6781
0.821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总经理马慧民先生主持。本次会议采用现场

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4人，董事长孙中峰先生、董事卢醇先生、独立董事黄钟伟先生

因公务未能出席此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2人，出席2人；

3、公司总经理马慧民先生，财务总监李炜勇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胡申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此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854,573,154
15,395,947

869,969,101

比例（%）

99.8694
99.9961
99.8717

反对

票数

710,430
600

711,030

比例（%）

0.0830
0.0039
0.0816

弃权

票数

406,800
0

406,800

比例（%）

0.0476
0.0000
0.0467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 案 序
号

2.01
议案名称

选举朱丹女士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
股东代表监事

得票数

866,402,893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99.4623

是 否 当
选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2.01

议案名称

关于续聘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
案

选举朱丹女士
为公司第十届
监事会股东代
表监事

同意

票数

10,258,042

6,691,834

比例（%）

90.1737

58.8248

反对

票数

711,030

-

比例（%）

6.2503

-

弃权

票数

406,800

-

比例（%）

3.5760

-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刘云飞、陈奕睿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人员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真实、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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